
成 都 市 技 师 学 院
成 都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成技保〔2026〕1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与依

党委武装部（保卫处）
关于印发《成都市技师学院（成都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的通知

据

为加强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及交通事故，

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校园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四川省消防条例》《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

例》《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校校园内通行、停放、充电的所有电动自

行车（含教职工、学生、外包服务人员、驻校企业员工及其他相

关人员的车辆）。

第三条 管理原则

实行“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推行登记准入、集中停放、

规范充电、严格处罚的管理模式。

第四条 管理机构与职责

1.党委武装部（保卫处）：负责电动自行车校园准入登记、

通行管理、停放秩序维护，组织开展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宣传



教育及违规行为查处，处置相关突发事件。

2.各二级学院、各部门：负责本单位师生员工电动自行车安

全管理的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落实安全责任，及时报告和整改

安全隐患。

3.全体师生员工：严格遵守本规定，自觉接受管理，承担使

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责任。

第二章 校门准入管理

第五条 登记备案制度

1.校园电动自行车实行准入登记制度，未登记备案的电动自

行车禁止进入校园。

2.教职工、学生、外包服务人员、驻校企业员工等需使用电

动自行车进入校园的，应向保卫处提交以下材料进行登记：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教职工工作证、学生证、外包服

务人员、驻校企业工作证明等）

（2）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GB17761-2018 标准）

（3）签订《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承诺书》（附件 1）

（4）填写《电动自行车通行申请表》（附件 2）

3.党委武装部（保卫处）对符合条件的车辆核发校园电动自

行车通行标识，标识应粘贴在车辆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

4.每人限登记 1 辆电动自行车，禁止转借、冒用、伪造通行

标识。

第六条 准入条件

1.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国标（GB17761-2018），具有公安

机关核发的正式号牌和行驶证。

2.禁止无牌无证、拼装改装、达到报废标准或存在安全隐患

的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

3.共享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特殊工作经审批的除外）

禁止进入校园。

第七条 通行管理

1.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应从指定校门通行（北门），自觉接

受门卫检查，出示通行标识。

2.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遵守校园交通规则，



限速 15 公里/小时，主动礼让行人，禁止逆行。

3.禁止酒后驾驶、载人不得超过 1 人、载物超长超宽超高。

4.进出校门时必须下车推行。

第三章 车辆停放管理

第八条 停放区域划定

1.后勤管理处会同党委武装部（保卫处）根据校园规划，合

理划定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区域，设置明显标识和围栏，配备消

防器材。

2.停放区域应远离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

与建筑物保持安全距离，确保消防通道、疏散通道畅通。

3.禁止在以下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

（1）建筑物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电

梯厅、楼道等室内公共区域。

（2）教学楼、图书馆、宿舍、食堂等出入口及周边影响通

行的区域。

（3）草坪、绿化带、无障碍通道等区域。

第九条 停放规范

1.电动自行车应在指定停放区域整齐有序停放，车头朝向一

致，不得占用多个车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停放时应关闭电源，锁好车辆，妥善保管个人物品。

3.禁止长期停放占用停放资源（超过 1 个月），超期由保卫

处统一视为废弃无主车辆处置。

第四章 规范充电管理

第十条 充电设施建设与管理

1.后勤管理处负责建设和维护校园集中充电场所，配备具备

定时充电、自动断电、过载保护、故障报警等功能的安全充电设

施。

2.充电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配备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定期检查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3.充电设施用电应符合安全规范，由专业人员安装和维护，

禁止私拉乱接电源。

第十一条 充电规范

1.电动自行车必须在指定集中充电场所充电，禁止以下充电



行为：

（1）飞线充电（私拉电线、插座从室内延伸到室外充电）。

（2）室内充电（宿舍、教室、办公室、楼道等室内区域）。

（3）携带电池进入电梯、宿舍、教室等室内区域充电或存

放。

（4）改装电池、使用非原装充电器充电。

（5）超时充电（超过 8 小时）。

2.充电前应检查车辆和充电器是否正常，发现电池鼓包、发

热、异味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报告。

3.充电时应按照充电设施使用说明操作，有序停放车辆，不

得占用多个充电位。

4.充电完成后应及时拔掉充电器，避免长时间空载耗电。

第十二条 电池管理

禁止使用不合格、假冒伪劣电池，禁止私自拆卸、改装电池，

禁止将电池与易燃、易爆物品混放。

第五章 违规处罚

第十三条 处罚原则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根据违

规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处罚措施，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具体处罚措施

违规行为 处罚措施

未登记备案进入校园、无

通行标识或使用伪造标识

首次警告并限期登记；再次违规禁

止进入校园，通报所在单位。

违规停放（占用消防通

道、疏散通道、室内区域

等）

首次锁车警告，责令立即整改；第

二次违规取消 1 周通行权限；第三

次违规取消 1 个月通行权限；一年

内累计 5 次及以上取消 1 年通行权

限。

飞线充电、室内充电、携

带电池进入电梯等

首次没收充电设备，取消 3 个月通

行权限；第二次违规列入入校黑名

单。



违规行为 处罚措施

改装车辆、使用不合格电

池或充电器

责令恢复原状，没收改装部件，取

消 3 个月通行权限；造成安全隐患

的取消当年通行权限。

违反通行规定（超速、不

戴头盔等）

首次警告；第二次违规取消 1 周通

行权；第三次违规取消 1 月通行权

限。

拒绝、阻碍安保人员管理
取消通行权限，情节严重的移交公

安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处罚程序

1.管理人员发现违规行为应及时制止，拍照取证，填写《电

动自行车违规行为记录表》（附件 3）。

2.对违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告知违规事实和处罚依据，责

令限期整改。

3.处罚决定书面通知违规人员及其所在部门，将违规记录纳

入个人车辆档案。

4.违规人员对处罚决定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后 3 个工作

日内向党委武装部（保卫处）申请复核。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个人责任

1.电动自行车使用人是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因违规使用、停

放、充电等行为造成的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2.因违规行为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3.学生违规行为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教职工违规行为纳入年

度目标考核，外包服务人员违规行为通报其所在单位并建议处

理。

第十七条 单位责任

1.各二级学院、部门负责人是本单位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第

一责任人，对本单位人员违规行为承担管理责任。

2.对未履行管理职责，导致本单位人员发生安全事故的，追



究单位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责任，取消单位年度评优资格。

第十八条 监督考核

学校将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各年度安全考核内容，

对管理不力、问题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宣传教育

定期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海

报、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知识和法

律法规，增强师生员工安全意识。

第二十条 应急处置

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时，相关人员应

立即报告党委武装部（保卫处），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扑救和救

援，防止事态扩大。

第二十一条 解释权

本规定由党委武装部（保卫处）负责解释，各校区参照执

行。

第二十二条 施行时间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党委武装部（保卫处）

2026 年 5 月 1 日



附件 1：

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承诺书 ​

本人系成都市技师学院（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 □学生

□外包服务人员 □驻校企业员工。

所在单位：

工号/学号：

联系电话：

为维护校园安全秩序，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交通事故，本人自愿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严格执行校园电动自行车登记准入制度，仅为本人合规新国标电动

自行车办理登记，不转借、冒用、伪造校园通行标识，每人仅登记 1 辆车

辆。​
2.车辆符合 GB17761-2018 新国标，持有公安机关核发的正式号牌与

行驶证，不驾驶无牌无证、拼装改装、报废及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动自行车

入校。​
3.入校从指定通道通行，主动接受门卫检查；驾驶时佩戴安全头盔，

校园内限速 15 公里/小时，不闯红灯、不酒后驾驶、不违规载人载物，进

出校门下车推行。​
4.仅在学校指定集中停放区有序停放车辆，不占用消防通道、疏散走

道、楼道、教学楼/宿舍出入口等禁停区域，不长期占用 车位（不超过 1

个月）。​
5.仅在学校集中充电场所规范充电，坚决杜绝飞线充电、室内充电、

携带电池入楼/入电梯、改装电池、使用非原装充电器、超时充电（超 12

小时）等违规行为。​
6.妥善维护车辆及电池，不使用不合格、假冒伪劣电池，不私自拆卸

改装电池，发现电池鼓包、发热、异味等异常立即停用并上报。​
7.自觉接受学校安保及管理人员检查管理，若违反承诺及学校管理规

定，自愿接受相应处罚，承担全部安全责任及损失。​
8.因本人违规使用、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

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自愿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违法犯罪的，

接受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 2

电动自行车登记申请表
申请

类型
□首次登记 □信息变更 □通行标识补办 申请日期

______年____月
____日

申请

人信

息

姓名： 所在单位 / 二级学院

身份类型：□教职工 □学生 □外包服务

人员 □驻校企业员工
联系电话：

车辆

信息

车辆品牌型号： 电机号：

车架号： 车牌号：

行驶证编号： 车辆购置日期：

是否符合新国标（GB17761-2018） □是 □否

申请

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交信息真实有效，车辆为本人所有且合规，严格遵守学校电动自行车管

理规定，自愿签订《安全使用承诺书》，承担全部使用责任。

提交

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 □行驶证、号牌 □安全使用承诺书 □其他：__________

审核

意见

部门/二级学院意见：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党委武装部（保卫处）意见：

通行标识编号：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 3

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记录表

编号 违规时间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时____分

违规人员信

息
姓名

身份类型：

车辆信息

所在单位 / 二级学院 联系电话：

校园通行标识编号 号牌：

违规详情

违规地点

违规行为（可多选）

□未登记备案/无通行标识/伪造标识 □违规停放（占

消防/疏散通道、室内等） □飞线充电/室内充电/电池

入楼入电梯 □改装车辆/不合格电池/充电器 □违反通

行规定（超速、不戴头盔、逆行等） □拒绝阻碍管理

□其他：__________

违规事实描述

证据材料
□照片 □视频 □其

他：

处罚依据

《成都市技师学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电动自行车辆

管理规定》第____条

处罚措施

□警告 □锁车整改 □没收

充电设备 □取消 1周通行权

限 □取消 1个月通行权限

□取消 3个月通行权限 □取

消当年通行权限 □取消 1年

通行权限 □列入入校黑名单

□通报批评 □移交公安机关

□其他：__________


